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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:  
 

回應有關「規管醫療儀器的立法建議」的建議書 
 
就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討論有關「規管醫療儀器的立法建議」，本人反對將美

容儀器納入規管範圍，倡議設「美容業監管局」從培訓、考核及監管美容從業員

使用美容儀器的專業知識及實用手法，徹底解決因技術問題而導致的風險，保障

消費者在安全及充足人手的情況下使用服務。 
 
反對簡接將利益輸送到醫護人員，不但增加醫護人員之工作負擔，更不合理地將

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。 
 
不滿 貴局漠視美容從業員多年來的專業技術及操作資歷，不信任從業員實操時

數之經驗。只依賴學歷，是極度不公平。 
 
「醫療」及「美容」實屬兩個界別，理應分開監管，倡議設「美容業監管局」將

問題從根本去解決及協助美容從業員專業化，保障消費者在安全及充足人手的情

況下使用服務。 
 
 
此致 
 
林可茵女士 
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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